
105060105有關「得麗」商標權侵害事件(商標法§36I③、§63I②、§68

③、§69)（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民商上字第 6號民事判決） 

爭點：1.法院自為判斷是否有使用的應廢止商品之範圍，是否採同性質商品認定

原則？舉證「西藥品」使用事證，無法作為「中藥品」免於廢止之事

證？ 

2.商標遭評定註冊無效後，有善意先使用事實，其善意先使用之原使用

商品範圍，不以「商品及服務分類表」之「商品」作為認定得繼續使

用之商品，限縮僅以先使用並已上市取得許可證之藥品為限，於系爭

商標申請註冊後研發使用之藥品，屬侵權使用行為。 

3.附加區別標示之方式。 

   系爭商標                      被告使用商標 

 （註冊第 00278673號）                   

                      

 

 

相關法條：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63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68 條第 3

款、第 69條 

案情說明 

上訴人得力興生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審被告，下稱得力興公司），

其原名為得力興業化學股份有限公司（99年 12月 31日更名），並曾為註冊

第 00644444 號「得力」商標權人。然該商標因遭本案之被上訴人燕威有限

公司（原審原告，下稱燕威公司）提起評定，已於 92年 1月 16日經公告撤

銷在案。但得力興公司依然以「得力」商標使用於「潔美軟膏」、「清腦丸」、

「筋爽快痠痛軟膏」等藥品，且於網頁宣傳上載明「關於得力」之字樣，復

於實體店面販賣各式標有「得力」商標之商品。燕威公司認為前揭行為顯已

違反商標法第 68 條第 3 款之規定，於 102 年 12 月 13 日委請律師發函促請

第 001類：藥品、生醫療補助

品及不屬別類之化學品。 



說明未果，爰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訴訟，依商標法第 68 條第 3 款、第 69

條第 1至 3項規定請求排除、防止侵害，並依商標法第 71條第 1項第 3款、

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得力興公司及其代表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以及防止並除去侵害。 

104年 3月 13日智慧財產法院 103年度民商訴字第 13號一審判決，認

定被告使用「得力」字樣於該案附表所示商品時，應以同一比例及同一版面

方式加註「本產品與燕威有限公司所有之得麗商標無任何關係」之字樣。被

告除前揭附表所列商品外，不得使用「得力」或含有相同或近似「得麗」的

字樣於中西藥品之商品、廣告、網頁或其他行銷物件，或從事其他為行銷中

西藥品之目的而使用相同或近似於「得麗」字樣之行為，並應將現使用含有

「得力」或相同、近似於「得麗」字樣於中西藥品之商品、網頁、廣告及其

他行銷物件等均銷毀及刪除。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捌萬捌仟元，

及自民國 103年 4月 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

其餘原告之訴遭到駁回。而被告對前揭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原告則提起附

帶上訴。 

判決要旨 

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民商上字第 6號民事判決： 

原判決主文第三項關於命得力興生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ＯＯ連帶給付超過新

臺幣壹拾伍萬貳仟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

廢棄。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變更為「得力興生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得力』字樣於附

表一所示商品，及該等商品之廣告、網頁或其他行銷物件上時，均應以與『得力』

商標同一字體大小及同一版面方式加註『本產品與註冊第 278673 號"得麗"商標

產品無任何關係』之字樣」。 

<判決意旨>： 

一、系爭商標是否有商標法第 6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廢止事由？ 

按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者，法院應就其

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不適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商標

法、專利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其他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

商標註冊後有無廢止之事由，適用申請廢止時之規定，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法第 16條第 1項、商標法第 6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得力興公司等

2人既抗辯系爭商標有應予廢止之事由，本院自應先予審究。 



次按商標註冊後，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三年者，商

標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廢止之事由僅存在於註冊商

標所指定使用之部分商品或服務者，得就該部分之商品或服務廢止其註

冊，商標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4 項定有明文。再按商標因使用

而使商標與指定商品或服務產生聯結，商標本質上，使用乃屬必要，惟

我國商標法係採註冊主義，不以商標已使用為註冊之要件，是以已註冊

之商標，應有使用始得保有其商標權，方能繼續維護其商標權利，此之

使用稱為商標之維權使用。商標之維權使用必足使一般消費者識別標識

與商品或服務表彰商標權人來源或信譽，如何判斷商標權人自己真正使

用，依同法第 57 條第 3 項規定商標之使用應符合商業交易習慣，除考

量同法第 5條商標使用之總則性規定外，並應符合商標對其指定商品或

服務範圍內而為使用之客觀判斷標準。是可知認定為商標使用，應符合

下列要件：(1)使用人係在從事行銷等商業交易過程而使用；(2)需有使

用商標之行為，即商標法第 5 條所列之 4 款行為態樣，有一即足；(3)

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其使用並應符合一般商業交易習慣

（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712 號判決參照）。準此，將商標用於

與商品或服務有關的商業文書或廣告，可以傳遞已行銷於市場或即將行

銷於市場的商品或服務等商業訊息，達到商標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功

能，例如將商標用於訂購單、產品型錄、價目表、發票、產品說明書等

商業文書，使消費者透過該等文書認識該商標，即為商標使用的態樣之

一。 

再按現行商標法有關授權使用之登記，係採登記對抗主義，亦即當事人

間之授權契約，於意思表示合致時，於兩造當事人間即發生效力；至於

未經商標專責機關核准授權登記，僅該授權不得對抗第三人，即對於第

三人不生效力。是以，任何商標授權之使用，只要經商標權人與被授權

人合意，即生授權效果，而被授權人之使用且經提出使用證據者，即可

認係商標權人之使用，不生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之問題（最高行政

法院 98年度判字第 479 號判決參照）。 

得力興公司主張系爭商標有繼續停止使用已滿 3年之情事而構成廢止之

事由等語，為燕威公司否認之。經查： 

（一）舉證「西藥品」或「營養輔助食品」使用事證，無法作為「中藥品」

免於廢止之事證： 

燕威公司雖提出「靈芝香菇精」、「得麗血力旺」、「得麗珊瑚鈣粉」、「得

麗璇瑚介-U」、「得麗活骨膠囊」、「血力旺液劑」、「真杏膜衣錠」等商

品之使用證據，惟其中「靈芝香菇精」、「得麗血力旺」、「得麗珊瑚鈣

粉」、「得麗璇瑚介-U」等商品，其包裝盒均標示為「食品」或「營養



輔助食品」，則該等商品既為食品，而非藥品，自與系爭商標係指定

使用於中西藥品無涉，核非系爭商標之使用證據。另關於「得麗活骨

膠囊」、「血力旺液劑」、「真杏膜衣錠」等商品部分，固為藥品，惟觀

諸該等藥品包裝盒、仿單標籤黏貼表關於成分之記載，均非一般中藥

所使用之成分，足見該等商品應為西藥品，而非中藥品，且燕威公司

就得力興公司抗辯該等藥品為西藥品，而非中藥品一節亦未提出其他

證據加以爭執。準此，燕威公司確有於商標註冊後，無正當事由繼續

停止使用於中藥品已滿 3年之事實，依前揭說明，系爭商標於中藥品

部分即有廢止之事由。 

（二）西藥品部分： 

燕威公司曾分別於 100 年 1 月 1 日、101 年 1 月 1 日、102 年 1 月 1

日將其所有之商標（含系爭商標）授權予得麗公司使用，有燕威公司

提出之商標權授權契約書在卷可稽。又「真杏膜衣錠」藥品係由國信

公司取得藥品許可證，並委託訴外人壽元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壽元公司）製造，且由得麗公司經銷，而該藥品上確有標示系爭商

標等情，亦有「真杏膜衣錠」之藥品許可證及該等藥品在衛福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西藥、醫療器材、化粧品許可證查詢」系統中所提供之

舊版藥品仿單/外盒資料暨得麗公司之銷售發票為證。而國信公司亦

提出聲明書表明該公司之「真杏膜衣錠」係與得麗公司、燕威公司長

期企業合作，獲商標授權持續於該項藥品中使用系爭商標，並委託壽

元公司製造迄今等語。是以，燕威公司既將系爭商標授權得麗公司使

用．得麗公司並委託國信公司生產「真杏膜衣錠」藥品，國信公司再

委由壽元公司製造，並於該等藥品上標示系爭商標，復由得麗公司銷

售之，則依前揭說明，堪信燕威公司於得力興公司申請廢止系爭商標

之日即 103年 8月 1日前 3年確有使用系爭商標於西藥品無訛。得力

興公司等 2 人雖稱：該商標權授權契約書應係臨訟製作云云。惟查，

燕威公司業已提出上開授權契約書原本及得麗公司支付系爭商標授

權金之發票原本，而該發票亦經燕威公司向財政部國稅局申報，亦有

財政部國稅局 104年 9月 1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41025115號函檢

附之「進銷項憑證明細」附卷足憑，足認燕威公司確有授權得麗公司

使用系爭商標，是得力興公司等 2人空言抗辯得麗公司之商標權授權

契約書係臨訟製作云云，洵非可採。 

（三）綜上，系爭商標於得力興公司申請廢止前 3年，確有使用於系爭西藥

品，而未使用於中藥品，故關於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中藥品部分即有

商標法第 63條第 1項第 2款之廢止事由。 

二、得力興公司是否符合商標法第 36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之合理使用？ 



按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

之商品或服務者，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但以原使用之商品或

服務為限；商標權人並得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商標法第 36 條

第 1項第 3款定有明文。又揆諸上揭條文之立法意旨，乃在於保護先使

用商標者之使用權，蓋我國商標法係註冊主義，商標權利之取得，以註

冊為要件，然商標之實體表現，貴在於使用，惟有將商標用於商品或服

務上而行銷市面，始能使消費者認知辨識，是為能使商標制度達到更合

理之境地，並符合現今先進國家商標制度之走向，我國商標法乃兼採使

用主義之優點，而特設此一規定。蓋善意使用商標者，縱怠於註冊，其

使用商標之事實，不容予以抹煞，而後申請註冊者，要不能追溯善意先

使用商標者之使用行為，但是使用商標者既怠於註冊，則自他人註冊後，

其使用商標自應為適度限制，商標專用權人並得要求先使用者，附加適

當之區別標示，以免其擴張使用權而損及註冊者之權利，以調和兩者之

利益。 

上訴人得力興公司等 2人對燕威公司所提商標侵權相關主張抗辯：得力

興公司設立於 62 年 4 月 27 日，其自 60 年代起即開始研製中西藥品，

並以「得力」字樣作為藥品名稱（即商標），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行

銷於市場，已歷 40 餘年，始終不曾停業，且得力興公司現有網站之網

頁亦可證明得力興公司目前仍有販賣「得力」商標之藥品，故本件應有

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適用等語，為燕威公司所否認。查

系爭商標註冊申請日為 73年 9月 18日，有系爭商標資料查詢單在卷可

參。又依得力興公司提出之各該商品之藥品許可證及成藥藥品仿單標籤

黏貼表等影本觀之，可知得力興公司於系爭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即 69、70

年間已分別就如附表一所示商品申請藥品許可證，其等之發證日期分別

如附表一發證日期欄所示。而觀諸得力興公司為申請藥品許可證所檢附

之藥品實物包裝仿單標籤均載有「得力」之商標，且依得力興公司提出

之產品型錄，其中關於附表一所示商品之包裝及說明，亦均明確標示「得

力」之商標，且該等包裝亦與前揭藥品實物包裝仿單標籤之包裝大致相

符，堪信得力興公司確於系爭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即曾於附表一所示商品

使用「得力」商標，依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得力興公司

就如附表一所示商品自不受系爭商標權效力所拘束。經查，如附表一所

示之 5項商品係分別於 69、70年間取得藥品許可證，且持續展延迄今，

有各該商品之藥品許可證在卷可查。衡諸常情，倘上開藥品於取得藥品

許可證之後並無製造銷售之事實，得力興公司實無展延該等許可證之必

要或實益。何況，燕威公司自承其耗費成本申請衛福部核定廣告，必然

有實際進行廣告促銷之需求與行為，始符合商業習慣等語，則同理，依

68 年藥事法第 43 條之規定，廠商製造販售藥品須先向衛福部申請藥品

查驗登記獲核可，並發給藥品許可證後，始得於國內製造販售該項藥品。



是故，得力興公司必耗費相當之成本及時間方取得附表一所示商品之藥

品許可證，則其必然有為製造或銷售之行為。況且，得力興公司前身為

得力興業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故其於自行產製之商品上標示「得力」商

標，理所當然。再參諸得力興公司提出之廣告型錄及得力興公司自 90

年代起迄 102 年間藥品廣告核准文件暨 87 年迄 102 年間之統一發票、

估價單、出貨明細表、送貨單等影本，足見得力興公司確有持續使用「得

力」商標於附表一所示商品無誤。職是，得力興公司抗辯其不曾停業得

以依藥事法相關規定保有如附表一所示商品之藥品許可證，且繼續使用

未中斷等情，當非無據，應屬可採。 

至得力興公司另稱：商標法提到「商品」時，均係指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附表「商品及服務分類表」中所定之商品，故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謂善意先使用之「商品」，亦應採相同解釋。另依本院 102

年度民商上字第 22 號判決意旨，可知 92 年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之商標

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3 款但書用語原為「以原使用商品及原產銷規模為

限」，嗣於立法院二讀時，刪除「原產銷規模」用語，可知上開條文並

無產銷規模之限制，故本件善意先使用之範圍即不應限於附表一所示之

5 項商品，至少應及於智慧局「商品及服務名稱分類查詢」之「050101

人體用藥品」，方符合商標法保障消費者利益及促進工商企業正常發展

之立法目的云云。惟法條所謂「以原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限」一語，固

非限制善意先使用人僅得以原產銷規模繼續使用商標，惟本款既為註冊

保護之例外，亦不宜擴充適用而影響商標權人之註冊權益。倘如得力興

公司所辯，本件善意先使用之範圍應及於智慧局「商品及服務名稱分類

查詢」之「050101 人體用藥品」，則凡得力興公司所販售之中西藥品，

豈不是均不受系爭商標權效力所拘束，核非公允。是以，得力興公司於

系爭商標註冊申請日前既僅於如附表一所示之 5 項商品先使用「得力」

商標，則得力興公司即僅能就該 5項商品抗辯不受系爭商標權效力之拘

束。 

綜上，得力興公司就附表一所示商品確有先使用「得力」商標之事實，

故該部分商品即不受系爭商標權效力之拘束。另得力興公司關於附表二

所示商品，因使用近似於系爭商標之「得力」商標，故業已侵害燕威公

司之系爭商標權。 

 

 


